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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通知

＊关于正式出版“南京 2015’民爆行业发展对策研讨论坛论文集”
的征文通知

各有关会员单位：

我会于 2015年 10月 19日成功举办了“南京 2015’民爆行业发

展对策研讨论坛”学术活动，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 50余篇，最终收

录 46篇编辑成会议论文集。为给广大中青年爆破工作者和民用爆炸

物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职称晋升、证件考核等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增

强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爆破专业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领域

的科技进步和发展，我会拟出资并联系正式出版社编辑出版本论坛论

文集。

热忱欢迎南京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研发、生产、销售、使用等涉

爆单位和相关院校、研究院所的领导和同仁按照征文要求对本次论坛

已发表的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同时，鼓励未在本次论坛发表论文的同

仁踊跃撰写论文，我们将根据所收到的论文质量决定是否收入正式出

版的论文集。

一、征文内容

包括爆破管理、器材管理、理论研究、爆破工程四个方面内容。

二、征文要求

1.论文字数最多不超过 8000字，以 5000字为宜。论文字体、字

号、版式同本次论坛论文集。

2.论文书写顺序：标题、作者姓名（不同单位可在名字右上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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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数字区分）、作者单位（含邮编及用阿拉伯数字表明与名字对

应的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3.论文体例

（1）文章标题（小二号黑体，加粗，左右各缩进 2字符，居中）

一般不超过 20个字。副标题（三号宋体，加粗，左右各缩进 2字符，

居中）在下方，前面加破折号；

（2）作者姓名（四号楷体，居中）在标题下方；作者单位（小

四号仿宋，居中）在作者姓名下方，注明单位所在城市和邮编，单位、

城市、邮编加括号，如“（南京×××公司 南京 210010）”；

（3）摘要（“摘要”二字为 10磅黑体，内容 10磅宋体，两端

对齐，左右各缩进 2字符）在正文前，不超过 250个字；

（4）关键词（“关键词”三字为 10磅黑体，内容 10磅宋体，

左右各缩进 2字符，左对齐）在摘要下方，必须有 3个以上的关键词，

每个关键词不超过 8个字；

（5）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采用中英双语

表示，中文在上，英文在下。其中英文部分“Abstract”“Key words”

加粗，作者姓名采用斜体，三个及以上字数人名的末尾两个词中间用

短横线连接，如“Li Lei-lei”，除注明有特定格式要求的以外，格式

与中文相同；

（6）首页给出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四字为小五号黑体，内

容小五号宋体），包括第一作者姓名、出生年份、性别、职务或职称、

所学专业、主要从事的工作、E-mail；如“作者简介：张三（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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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级工程师，应用化学专业，主要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工作，

E-mail：2015aa@126.com”；

（7）正文（除正文中标题外，内容五号宋体，两端对齐，行间

距 1.25倍行距，首行缩进 2字符）中标题不超过 3个层次；各级标

题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

1 ×××（四号宋体，加粗，左对齐，段前段后间距 12磅）

1.1 ×××（小四号黑体，左对齐，段前段后间距 6磅）

1.1.1 ×××（五号楷体，首行缩进 2字符）

3级标题下可用加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区分内容，加括号的阿拉伯

数字内容需要再分时，可用带圈的阿拉伯数字区分；

（8）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四字小四号黑体，居中，内容小

五号宋体，两端对齐，悬挂缩进 2字符，行间距固定值 20磅）内容

要求如下：

○1 考文献必须为公开出版物；

○2 考文献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且加方括号；

○3 序依次为：序号、作者序号、文献名称及性质代码（加方括

号，如专著为M、期刊论文为 J、规程为 S、研究生论文为 D、论文

集中的论文为 A、论文集为 C等）、出版单位（或刊物名称）、出版

年、版本（年、卷、期）、页号等。

4.文中公式、算式和方程式均应编排序号；图表亦应编排序号，

且应在正文中体现并对应；计量单位和各种符号、缩略语应使用国家

标准和国际通用符号；符号用斜体，量纲用正体；文中凡表明确切数

mailto:2015a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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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年月日均使用阿拉伯数字；凡出现的英文字母、数字均采用 Times

New Roman字体。

5.保密要求：提交论文需附作者单位保密审查证明，无保密审查

证明的论文一律不予受理。

三、征文截止时间

2015年 11月 30日前将打印好的纸质论文、保密审查证明和作

者的详细地址及手机号码邮寄协会秘书处，电子版论文用 E-mail发

至齐世福教授邮箱：qishifu@126.com；论文将请有关专家审查，录

用论文将编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

四、通讯联络

1.联系人：南京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协会，李明珠

2.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200号南京理工大学民爆楼110

室

3.联系电话：025-84310960 手机：13851591000

4.邮编：210094

南京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协会

2015年 11月 4日

mailto:qishif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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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业委员会第八次换届工作会议暨学术交

流会和南京 2015’民爆行业发展对策研讨论坛在我市召开

10月 19日，

由南京民用爆炸

物品安全管理协

会和解放军理工

大学共同承（主）

办的中国力学学

会工程爆破专业

委员会第八次换

届工作会议暨学

术交流会和南京 2015’民爆行业发展对策研讨论坛在南京市浦口区

明发珍珠泉酒店召开。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业委员会和南京民爆

协会相关专家、企业代表共计 140余人参加了会议。解放军理工大学

副校长刘建永少将、江苏省公安厅治安局周农基副局长、南京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徐鸣副支队长、南京民爆协会理事长、南京理工大学化工

学院刘大斌院长、中国工程爆破协会高荫桐秘书长、中国力学学会工

程爆破专业委员会张志毅主任等相关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中爆协副理事长、解放军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建永少将和南

京民爆协会理事长、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刘大斌院长相继为大会的

召开致词，江苏省公安厅治安局周农基副局长代表行业主管机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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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民爆行业的发展现状，对加强民爆行业管理提出了要求。中爆协

高荫桐秘书长代表中爆协理事长汪旭光院士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

祝贺。会议分两部分进行，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业委员会进行了

学术交流和工作规划的讨论，南京民爆协会开展了民爆行业发展对策

研讨论坛学术交流活动。

其中，南京 2015’民爆行业发展对策研讨论坛是南京民爆协会

举办的第一届论坛，各协会会员单位积极参与，踊跃投稿。论坛共收

集论文 46篇，涵盖了爆破管理、爆破器材管理、爆破理论研究、爆

破工程四个方面。由协会专家组成的论文评审组对投稿论文进行了审

核评选，推选出 19篇优秀论文，其中的 8篇论文在会上进行了演讲

交流。

经过一整天的交流与讨论，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本次会议筹备

充分、气氛活跃，探讨了爆破技术和爆破工程管理在新形势下所面临

的机遇、挑战与相应对策，展望了爆破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前景，大

大加强了南京涉爆企（事）业单位与全国各地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与

技术合作，为促进行业内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机会，为我市涉爆企

业单位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学习提高搭建了平台，进一步推进了

南京民爆行业的科学化、标准化和可持续发展。

●主管部门动态

＊市局治安支队召开剧毒化学品行政许可下放暨安全管理工作会议

为进一步规范剧毒化学品购买行政审批，强化危险物品治安管理

工作， 10月 28日上午，治安支队召开剧毒化学品行政许可下放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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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工作会议，支队相关负责人、各分局治安大队分管领导参加。

会议对我市剧毒化学品购买行政许可由市级公安机关审批下放

到县级公安机关审批相关工作事项进行了部署，明确剧毒化学品购买

许可从 12月 1日起开始下交，并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对危险化学品

信息系统中剧毒化学品购买审批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操作培训。同

时，会上还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应用提出了具体

要求，并对步剧毒化学品从业单位治安防范标准化检查工作进行了安

排。

＊中央督导组赴我市开展危爆物品清理整顿专项行动督导检查

10月 30日，由公安部治安管

理局边清江副巡视员带队的中央

督导组一行 4人，在省市综治部门

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赴我市开展危

爆物品清理整顿专项行动督导检

查。市局司军副巡视员、省公安厅

治安局周农基副局长、治安支队徐

鸣副支队长等领导陪同检查。

中央督导组一行来到位于江宁区横溪街道的南京理工科技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查看了民用爆炸物品储存仓库实地的储存及治安

防范设施运行情况，听取了公安机关开展危爆物品清理整顿专项行动

以来开展的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和企业负责人关于企业加强安全生产

和安全管理方面的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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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组一行对我市公安机关迅速启动，排摸有力的工作措施予以

了肯定，对企业高度重视，确保安全的管理方法予以了高度评价，并

就加强危爆物品清理整顿，确保社会面治安大局稳定提出了具体要

求。

●企业在线

＊南京同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及时传达公安部民爆物品“十条规定”

为加强民爆物品安全生产管理，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10月 23

日上午，南京同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勇召集公司办公室人

员、项目负责人、工地负责人 10余人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传达公安

部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品十条规定”的安全会议，会上，唐总带领大

家逐条学习了规定并要求各工地项目负责人把《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

品十条规定》打印下来，带到工地，带工人们开会学习。下一步公司

将定期组织这种安全培训，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认识员工掌握贯彻落

实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确保安全生产。

●行业动态

＊公安部《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品十条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涉爆单位主

体责任，强化公安机关监管责任，有效防范涉爆案件、事故的发生，

依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一、严格落实涉爆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责任。涉爆单位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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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及

涉爆人员、涉爆各环节的安全管理全面负责，建立健全岗位安全责任

制，组织开展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公安机关通过群众举报、安

全检查或者案件、事故倒查，发现涉爆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管

理职责的，一律约谈，责令限期改正并记录在案；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二、严格涉爆单位风险评估和监督检查。对涉爆单位建立风险评

估和分级预警检查机制，定期考核评估涉爆单位的安全风险因素、安

全资质条件和安全管理状况，确定安全预警等级，将安全风险高的涉

爆单位列为监管重点，加大专项督查、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的频次和

力度，提前预警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防范措

施不落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安全资

质条件不符合规定要求或者经整顿仍达不到安全管理要求的，依法吊

销许可证件。

三、严格爆破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和动态管控。爆破作业单位必须

建立健全爆破作业人员任前必训、年度必训、违规必训制度，定期对

本单位的爆破作业人员进行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安全技能、岗位风

险教育培训。公安机关严格爆破作业人员考核发证，定期组织安全警

示教育和安全风险排查，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爆破作业人员动态管

控，发现法律禁止从业情形的，注销许可证件；发现可疑行为的，暂

停接触民用爆炸物品；发现违规行为的，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

重的，依法吊销许可证件；导致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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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严格民用爆炸物品流向监控管理。涉爆单位必须利用信息系

统采集、台账登记手段，如实记录、核对、保存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

流向、流量和经手人身份信息。严格执行民用爆炸物品流向登记“日

清点、周核对、月检查”制度，即保管员每日清点一次库存民用爆炸

物品，安全管理负责人每周核对一次流向登记记录和库存民用爆炸物

品，主要负责人每月检查一次流向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签字确认，存

档备查。公安机关发现流向登记制度不落实或者账物不符、账据不符

的，依法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导

致民用爆炸物品非法流失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吊销许可证件。

五、严格落实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治安防范措施。涉爆单位必须

严格落实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人防、技防、物防、犬防措施，执行双

人双锁、24小时专人值守、每班不少于 3人、每小时至少巡视一次

制度，治安保卫负责人每周至少抽查一次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签

字确认，存档备查。公安机关采取视频巡查、突击检查、记录核查等

手段加强抽查检查，发现涉爆单位治安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依法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导致民用爆

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吊销许可证件。

六、严格民用爆炸物品运输动态监管。民用爆炸物品承运单位必

须建立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平台或者使用社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

控平台，配置专职监控人员，对本单位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实时动态监

控管理。对不具备实时道路运输动态监控条件的，公安机关不得核发



12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对承运单位道路运输动态监控落实情况，

公安机关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发现不严格履行监控责任、动态监

控措施不落实的，暂停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并严格督促限期

整改，整改期间不得承运民用爆炸物品。

七、严格民用爆炸物品末端管控。爆破作业单位必须明确爆破作

业项目技术负责人、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岗位安全职责，形成有

效监督制约，严格执行爆破作业民用爆炸物品发放、领取、使用、清

退安全管理规定。发放、领取民用爆炸物品时，保管员、安全员、爆

破员必须同时在场、登记签字、监控录像，安全员监督爆破员按照爆

破设计和当班用量领取民用爆炸物品，保管员清点、核对、记录发放

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爆破作业时，项目技术负责人、爆破员、

安全员必须同时在场，项目技术负责人全面负责爆破作业现场的安全

管理，安全员现场监督爆破员按照操作规程装药、填塞、爆破，共同

签字确认使用消耗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当班爆破作业结束后，

项目技术负责人、爆破员、安全员共同清点、核对、记录剩余民用爆

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全部清退回库，交由保管员签字确认，存档备

查。

八、严格关停涉爆单位遗留民用爆炸物品清查处置。停产关闭的

矿点等涉爆单位，必须对剩余的民用爆炸物品严格清点、登记造册，

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清查处置，严禁私存私留、转移转卖。公安机

关必须立即现场核对清点、全面清查，妥善安全处置。单位主要负责

人及涉爆人员必须具结保证无遗留爆炸物品，负责清查处置的民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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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签字确认、存档备查。

九、严格监管民警执法培训。公安机关必须根据辖区内涉爆单位

的数量、规模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安全监管任务实

际需要配足配强监管民警，定期组织开展以法律法规知识、监督检查

技能、信息管控手段和职业风险为主要内容的执法培训。省级公安机

关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监管民警全员集中轮训，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认

定，确认上岗资格，考核不合格的必须离岗再培训。

十、严格监管职责和责任追究。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条

件、时限受理审批民用爆炸物品许可事项，加强审批许可后的跟踪监

管和监督检查，发现涉爆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依法严肃查处；对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民用爆炸物品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各级公安

机关应当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发现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工业电雷管》等两项标准获批准发布

2015年 10月 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发布 2015年第 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关于批

准发布《石英玻璃化学成分分析方法》等 168项国家标准的公告》，

其中两项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国家标准获得批准发布（见附表）。

2015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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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民爆行业批准发布国家标准明细表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号 实施日期

1 GB 8031-2015 工业电雷管
GB 8031-2005,

GB/T 16625-1996
2016-07-01

2 GB 32071-2015胶质硝化甘油炸药 2016-07-01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 8031-2015'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 32071-2015'

